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29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永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邱暄予律師

            黃煒迪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8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064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黃永勝之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

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

告黃永勝提起上訴，嗣於本院審判中，陳明其對於原判決認

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均不上訴（見本院卷第117頁），並

具狀撤回此部分之上訴，有刑事撤回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

院卷第151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被告之

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其他部

分，故本案量刑基礎之犯罪事實及論罪，均引用第一審判決

書記載關於被告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關於刑之減輕部分：

　　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

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關於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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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

使，除應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

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

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法定最低度刑為有期徒刑1年，惟

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各人不一，犯罪情節未

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環境之程度亦屬有別，倘依其情狀處以

相當之刑度，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

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

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

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固未

依規定清除廢棄物並堆置廢棄物於被害人蕭家賢之土地，然

被告並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前科，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查，且本案堆置之廢棄物，業經清理完畢，此有內

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民國112年3月30日保

七三大一中刑字第1120002004號函附照片、新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112年5月2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781100號函在卷可參

（見111偵19064卷第519至522、533頁），復被告與被害人

成立調解並賠償其損失，犯罪所生危害較輕，被害人並同意

給予被告從輕量刑，此有原審112年度司原刑移調字第65號

調解筆錄及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稽（見112原訴88卷第299至

301頁、本院卷第222頁），若論以其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3、4款之最低法定本刑有期徒刑1年，容有情輕法重之

憾，依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刑。

三、撤銷改判及量刑理由：

　㈠原審就被告犯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本案應有刑法第59

條之適用，已如前述，原審未斟酌及此而為量刑，自有未

當，被告上訴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從輕量刑，為有理

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

院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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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共犯林栓安等人為圖

獲利未依規定清除廢棄物並堆置於被害人土地，所為造成被

害人之損害，及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及

角色分擔、犯罪所得數額，本案所堆置之廢棄物業經清理完

畢，暨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與被害人成立調解並賠償完畢，

被害人同意給予從輕量刑，兼衡被告之品行及其自陳：高中

畢業，已婚，從事水電工作，要扶養其母、配偶及2名未成

年子女（3歲、1歲），經濟狀況勉持等語（見本院卷第123

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有期徒刑、併科罰金刑部分，分

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佳恩提起公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原定於113年10月3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故順延至

次一上班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陳俞伶

                                       法　官  曹馨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紹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永勝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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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樓

　　　　　　林栓安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巷0號0樓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

中）

　　　　　　呂偉伯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號

　　　　　　陳屏圓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號0樓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之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陳柏甫律師

被　　　告　張依姿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樓

選任辯護人　田芳綺律師

　　　　　　邱暄予律師

　　　　　　黃煒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

年度偵字第19064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黃永勝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二、林栓安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三、呂偉伯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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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參年。

四、陳屏圓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緩刑貳年。

五、張依姿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

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呂偉伯、陳屏圓、張依姿所犯各

罪，均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

被告5人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

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告知被告5人簡式審判程序之

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倒數第

1行第1字後應補充「，期間黃永勝、林栓安、呂偉伯、陳屏

圓各得酬新臺幣（下同）7萬7500元、19萬2000元、14萬400

元、3600元」，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5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

時與審理時之自白者外，餘均同於起訴書之記載，茲均引用

之（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㈠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規定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

廢棄物罪所欲規範者，應係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提供土地堆

置廢棄物之行為，係以提供土地者為處罰對象；為改善環境

衛生，維護國民健康，避免造成污染，固不側重於行為人對

該土地是否有所有權、是否有權使用，亦不問提供之土地係

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然仍當以行為人對於所提供之土

地具有管領之事實為其前提。亦即凡以自己所有之土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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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使用（如借用、租用等）、無權占用之他人土地，以供

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之行為，均有上開條款之適用（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39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黃永

勝透過證人曲學政向被害人蕭家賢租地使用，被告林栓安、

張依姿復於被告黃永勝入監後接手用地，而提供土地堆置廢

棄物，並與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共同將從事窯業裝潢工程所

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等載運傾倒棄置在該地。從而，核被

告5人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

理廢棄物罪；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並犯同法條第3

款之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起訴書所犯法條欄漏載同

法條第3款之規定，惟犯罪事實欄已論及，本院自應予以審

判，並予補充。

  ㈡就所犯前揭罪名，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有犯意之聯

絡與行為之分擔，並就所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與被告呂偉

伯、陳屏圓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依刑法第28條之規

定，為共同正犯。

  ㈢所犯前揭罪名，皆具有反覆實行性質，均應屬集合犯。被告

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揭數罪名，為

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應從一情節較重之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39號判決要旨參照）。

  ㈣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

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

者而言（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5998號、88年度台上字第

1270號判決要旨足供參照）。查被告張依姿於共同被告黃永

勝入監後，亦接手安排共同被告呂偉伯將從事窯業裝潢工程

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等載運傾倒棄置在該地，並為共同

被告黃永勝收取報酬及向共同被告呂偉伯收費共3萬7500

元，此據其於警詢時與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偵卷第133

頁、本院卷第240頁），且與共同被告呂偉伯於警詢時與偵

查中、共同被告黃永勝於本院審理時之供述互核相符（偵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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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頁至第92頁、第475頁、本院卷第240頁），既為共同被

告黃永勝圖得不法利益而參與本案犯行，就前述罪名有犯意

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應堪認定。辯護人為被告張依姿辯護

主張其無承租土地亦無管理現場廢棄物權限，應成立幫助

犯，認依刑法第30條第2項減輕其刑（本院卷第150頁、第24

4頁），尚有誤會。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

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又刑事

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

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

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

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

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

當。再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

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

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

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

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

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

或處斷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呂

偉伯、陳屏圓、張依姿所犯前揭罪名，固屬違法，斟酌被告

呂偉伯、陳屏圓尚非主導犯罪，被告張依姿並無所得，而其

等坦承不諱且與被害人調解成立履行完畢或依約履行中，詳

如後述，綜合上情，斟酌當事人、辯護人等陳述之意見，本

院審酌被告3人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

情，認縱科以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

定，均酌量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提供土地由被告呂偉

伯、陳屏圓堆置廢棄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實非可取，但

觀諸現場照片所示，該等物品實具有相當之重量，尚不致輕

易隨風對外散布，亦應不會即時滲入土壤內，對環境、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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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大眾健康之影響尚屬有限，既以被害人僱工清除完

畢，回復原狀，此有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

隊民國112年3月30日保七三大一中刑字第1120002004號函附

照片4張、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5月2日新北環稽字第

1120781100號函1份在卷可參（偵卷第519頁至第522頁、第5

33頁），對環境污染之危害性尚低，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

的、手段、所擔任之犯罪角色、參與程度、犯罪所得，而其

等均於警詢時與偵查中大致坦認犯行復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

與審理時坦承不諱，犯罪後之態度均可，再與被害人調解成

立，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已履行完畢，被告黃永勝、林栓

安、張依姿依約履行中，此經參閱本院112年度司原刑移調

字第65號調解筆錄後認為無誤（本院卷第299頁至第301

頁），不無彌損負責之誠，而被告黃永勝教育程度「高中畢

業」，另因詐欺等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水

電」或「工」，月入約4萬元，須扶養子女2名，家庭經濟狀

況「小康」；被告林栓安教育程度「國中畢業」，另因違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

「餐飲」，月入約3萬元至3萬5000元，須扶養其母，家庭經

濟狀況「小康」；被告呂偉伯教育程度「國中畢業」，另因

後述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建材行隨車、司

機」，月入約4萬5000元，須扶養子女1名，家庭經濟狀況

「小康」；被告陳屏圓教育程度「高中畢業」，另因後述案

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建材行司機」，月入約

5萬1000元至5萬2000元，須扶養子女2名及懷孕配偶，家庭

經濟狀況「小康」；被告張依姿教育程度「高中畢業」，另

因賭博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美髮」，月入

約1萬元，須扶養子女2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情，業

據其等於警詢時與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偵卷第51頁、第69

頁至第70頁、第89頁、第111頁、第129頁、本院卷第244

頁），依此顯現其等智識程度、品行、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陳屏圓諭知易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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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折算標準；被告呂偉伯、張依姿均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

罰金、併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㈥查被告呂偉伯僅於107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於107

年10月24日以107年度交簡字第336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

月，於107年11月23日確定，於108年3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

完畢；被告陳屏圓僅於100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

於100年7月15日以100年度桃交簡字第2678號判決判處罰金4

萬5000元，於100年10月11日確定，於100年11月22日繳清罰

金執行完畢之事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在

卷可稽（本院卷第287頁至第288頁、第291頁），是被告呂

偉伯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

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陳屏圓

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其等均因一時失

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應

無再犯之虞，其等受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各

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第1款之規定，分別宣告緩刑如

主文所示。

  ㈦查被告5人與被害人調解成立而已履行部分，堪認實際合法

發還被害人之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不

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尚待履行分期給付部分，如能確實履行

調解金額，已足以剝奪犯罪利得，若未能履行，被害人亦得

持該調解筆錄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達沒收

制度剝奪被告犯罪利得之立法目的，若再就此部分予以宣告

沒收、追徵，亦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

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至調解金額與犯罪所得間之差額

部分，依其等調解筆錄之約定，被害人亦同意拋棄其餘請

求，如仍諭知沒收調解金額與犯罪所得間之差額，不無過苛

之虞，亦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另宣告沒收或追

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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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

    訴。 　　

本案經檢察官余佳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蔚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吳宗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心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實體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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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29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永勝




選任辯護人  邱暄予律師
            黃煒迪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8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0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黃永勝之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黃永勝提起上訴，嗣於本院審判中，陳明其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均不上訴（見本院卷第117頁），並具狀撤回此部分之上訴，有刑事撤回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51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被告之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其他部分，故本案量刑基礎之犯罪事實及論罪，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關於被告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關於刑之減輕部分：
　　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關於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除應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法定最低度刑為有期徒刑1年，惟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各人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環境之程度亦屬有別，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刑度，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固未依規定清除廢棄物並堆置廢棄物於被害人蕭家賢之土地，然被告並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前科，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且本案堆置之廢棄物，業經清理完畢，此有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民國112年3月30日保七三大一中刑字第1120002004號函附照片、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5月2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781100號函在卷可參（見111偵19064卷第519至522、533頁），復被告與被害人成立調解並賠償其損失，犯罪所生危害較輕，被害人並同意給予被告從輕量刑，此有原審112年度司原刑移調字第65號調解筆錄及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稽（見112原訴88卷第299至301頁、本院卷第222頁），若論以其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4款之最低法定本刑有期徒刑1年，容有情輕法重之憾，依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三、撤銷改判及量刑理由：
　㈠原審就被告犯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本案應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已如前述，原審未斟酌及此而為量刑，自有未當，被告上訴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從輕量刑，為有理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共犯林栓安等人為圖獲利未依規定清除廢棄物並堆置於被害人土地，所為造成被害人之損害，及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及角色分擔、犯罪所得數額，本案所堆置之廢棄物業經清理完畢，暨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與被害人成立調解並賠償完畢，被害人同意給予從輕量刑，兼衡被告之品行及其自陳：高中畢業，已婚，從事水電工作，要扶養其母、配偶及2名未成年子女（3歲、1歲），經濟狀況勉持等語（見本院卷第123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有期徒刑、併科罰金刑部分，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佳恩提起公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原定於113年10月3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故順延至次一上班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陳俞伶
                                       法　官  曹馨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紹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永勝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樓
　　　　　　林栓安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巷0號0樓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呂偉伯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號
　　　　　　陳屏圓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號0樓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之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陳柏甫律師
被　　　告　張依姿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樓
選任辯護人　田芳綺律師
　　　　　　邱暄予律師
　　　　　　黃煒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9064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黃永勝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二、林栓安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三、呂偉伯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
四、陳屏圓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五、張依姿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呂偉伯、陳屏圓、張依姿所犯各罪，均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5人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告知被告5人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倒數第1行第1字後應補充「，期間黃永勝、林栓安、呂偉伯、陳屏圓各得酬新臺幣（下同）7萬7500元、19萬2000元、14萬400元、3600元」，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5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與審理時之自白者外，餘均同於起訴書之記載，茲均引用之（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㈠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規定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所欲規範者，應係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行為，係以提供土地者為處罰對象；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避免造成污染，固不側重於行為人對該土地是否有所有權、是否有權使用，亦不問提供之土地係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然仍當以行為人對於所提供之土地具有管領之事實為其前提。亦即凡以自己所有之土地，或有權使用（如借用、租用等）、無權占用之他人土地，以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之行為，均有上開條款之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39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黃永勝透過證人曲學政向被害人蕭家賢租地使用，被告林栓安、張依姿復於被告黃永勝入監後接手用地，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並與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共同將從事窯業裝潢工程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等載運傾倒棄置在該地。從而，核被告5人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並犯同法條第3款之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起訴書所犯法條欄漏載同法條第3款之規定，惟犯罪事實欄已論及，本院自應予以審判，並予補充。
  ㈡就所犯前揭罪名，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並就所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與被告呂偉伯、陳屏圓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為共同正犯。
  ㈢所犯前揭罪名，皆具有反覆實行性質，均應屬集合犯。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揭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應從一情節較重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39號判決要旨參照）。
  ㈣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5998號、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要旨足供參照）。查被告張依姿於共同被告黃永勝入監後，亦接手安排共同被告呂偉伯將從事窯業裝潢工程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等載運傾倒棄置在該地，並為共同被告黃永勝收取報酬及向共同被告呂偉伯收費共3萬7500元，此據其於警詢時與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偵卷第133頁、本院卷第240頁），且與共同被告呂偉伯於警詢時與偵查中、共同被告黃永勝於本院審理時之供述互核相符（偵卷第91頁至第92頁、第475頁、本院卷第240頁），既為共同被告黃永勝圖得不法利益而參與本案犯行，就前述罪名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應堪認定。辯護人為被告張依姿辯護主張其無承租土地亦無管理現場廢棄物權限，應成立幫助犯，認依刑法第30條第2項減輕其刑（本院卷第150頁、第244頁），尚有誤會。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再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或處斷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張依姿所犯前揭罪名，固屬違法，斟酌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尚非主導犯罪，被告張依姿並無所得，而其等坦承不諱且與被害人調解成立履行完畢或依約履行中，詳如後述，綜合上情，斟酌當事人、辯護人等陳述之意見，本院審酌被告3人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縱科以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均酌量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提供土地由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堆置廢棄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實非可取，但觀諸現場照片所示，該等物品實具有相當之重量，尚不致輕易隨風對外散布，亦應不會即時滲入土壤內，對環境、生態及社會大眾健康之影響尚屬有限，既以被害人僱工清除完畢，回復原狀，此有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民國112年3月30日保七三大一中刑字第1120002004號函附照片4張、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5月2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781100號函1份在卷可參（偵卷第519頁至第522頁、第533頁），對環境污染之危害性尚低，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擔任之犯罪角色、參與程度、犯罪所得，而其等均於警詢時與偵查中大致坦認犯行復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與審理時坦承不諱，犯罪後之態度均可，再與被害人調解成立，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已履行完畢，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依約履行中，此經參閱本院112年度司原刑移調字第65號調解筆錄後認為無誤（本院卷第299頁至第301頁），不無彌損負責之誠，而被告黃永勝教育程度「高中畢業」，另因詐欺等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水電」或「工」，月入約4萬元，須扶養子女2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林栓安教育程度「國中畢業」，另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餐飲」，月入約3萬元至3萬5000元，須扶養其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呂偉伯教育程度「國中畢業」，另因後述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建材行隨車、司機」，月入約4萬5000元，須扶養子女1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陳屏圓教育程度「高中畢業」，另因後述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建材行司機」，月入約5萬1000元至5萬2000元，須扶養子女2名及懷孕配偶，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張依姿教育程度「高中畢業」，另因賭博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美髮」，月入約1萬元，須扶養子女2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情，業據其等於警詢時與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偵卷第51頁、第69頁至第70頁、第89頁、第111頁、第129頁、本院卷第244頁），依此顯現其等智識程度、品行、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陳屏圓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被告呂偉伯、張依姿均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併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㈥查被告呂偉伯僅於107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於107年10月24日以107年度交簡字第336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於107年11月23日確定，於108年3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被告陳屏圓僅於100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於100年7月15日以100年度桃交簡字第2678號判決判處罰金4萬5000元，於100年10月11日確定，於100年11月22日繳清罰金執行完畢之事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87頁至第288頁、第291頁），是被告呂偉伯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陳屏圓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其等均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其等受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各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第1款之規定，分別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
  ㈦查被告5人與被害人調解成立而已履行部分，堪認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之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尚待履行分期給付部分，如能確實履行調解金額，已足以剝奪犯罪利得，若未能履行，被害人亦得持該調解筆錄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達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利得之立法目的，若再就此部分予以宣告沒收、追徵，亦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至調解金額與犯罪所得間之差額部分，依其等調解筆錄之約定，被害人亦同意拋棄其餘請求，如仍諭知沒收調解金額與犯罪所得間之差額，不無過苛之虞，亦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另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
    訴。 　　
本案經檢察官余佳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蔚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吳宗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心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實體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29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永勝


選任辯護人  邱暄予律師
            黃煒迪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8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064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黃永勝之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
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
    告黃永勝提起上訴，嗣於本院審判中，陳明其對於原判決認
    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均不上訴（見本院卷第117頁），並
    具狀撤回此部分之上訴，有刑事撤回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
    院卷第151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被告之
    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其他部分
    ，故本案量刑基礎之犯罪事實及論罪，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
    記載關於被告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關於刑之減輕部分：
　　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
    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關於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
    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
    ，除應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
    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
    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廢棄物清理法
    第46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法定最低度刑為有期徒刑1年，惟違
    反上開規定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各人不一，犯罪情節未必
    盡同，所造成危害環境之程度亦屬有別，倘依其情狀處以相
    當之刑度，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
    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
    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
    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固未依
    規定清除廢棄物並堆置廢棄物於被害人蕭家賢之土地，然被
    告並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前科，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查，且本案堆置之廢棄物，業經清理完畢，此有內政
    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民國112年3月30日保七
    三大一中刑字第1120002004號函附照片、新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112年5月2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781100號函在卷可參（
    見111偵19064卷第519至522、533頁），復被告與被害人成
    立調解並賠償其損失，犯罪所生危害較輕，被害人並同意給
    予被告從輕量刑，此有原審112年度司原刑移調字第65號調
    解筆錄及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稽（見112原訴88卷第299至30
    1頁、本院卷第222頁），若論以其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第3、4款之最低法定本刑有期徒刑1年，容有情輕法重之憾
    ，依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三、撤銷改判及量刑理由：
　㈠原審就被告犯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本案應有刑法第59
    條之適用，已如前述，原審未斟酌及此而為量刑，自有未當
    ，被告上訴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從輕量刑，為有理由。
    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
    原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共犯林栓安等人為圖
    獲利未依規定清除廢棄物並堆置於被害人土地，所為造成被
    害人之損害，及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及
    角色分擔、犯罪所得數額，本案所堆置之廢棄物業經清理完
    畢，暨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與被害人成立調解並賠償完畢，
    被害人同意給予從輕量刑，兼衡被告之品行及其自陳：高中
    畢業，已婚，從事水電工作，要扶養其母、配偶及2名未成
    年子女（3歲、1歲），經濟狀況勉持等語（見本院卷第123
    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有期徒刑、併科罰金刑部分，分
    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佳恩提起公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原定於113年10月3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故順延至
次一上班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陳俞伶
                                       法　官  曹馨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紹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永勝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樓
　　　　　　林栓安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巷0號0樓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呂偉伯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號
　　　　　　陳屏圓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號0樓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之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陳柏甫律師
被　　　告　張依姿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樓
選任辯護人　田芳綺律師
　　　　　　邱暄予律師
　　　　　　黃煒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
年度偵字第19064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黃永勝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二、林栓安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三、呂偉伯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有期徒
    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參年。
四、陳屏圓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緩刑貳年。
五、張依姿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
    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呂偉伯、陳屏圓、張依姿所犯各
    罪，均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
    被告5人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
    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告知被告5人簡式審判程序之
    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倒數第
    1行第1字後應補充「，期間黃永勝、林栓安、呂偉伯、陳屏
    圓各得酬新臺幣（下同）7萬7500元、19萬2000元、14萬400
    元、3600元」，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5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
    時與審理時之自白者外，餘均同於起訴書之記載，茲均引用
    之（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㈠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規定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
    棄物罪所欲規範者，應係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
    廢棄物之行為，係以提供土地者為處罰對象；為改善環境衛
    生，維護國民健康，避免造成污染，固不側重於行為人對該
    土地是否有所有權、是否有權使用，亦不問提供之土地係供
    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然仍當以行為人對於所提供之土地
    具有管領之事實為其前提。亦即凡以自己所有之土地，或有
    權使用（如借用、租用等）、無權占用之他人土地，以供自
    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之行為，均有上開條款之適用（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39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黃永勝
    透過證人曲學政向被害人蕭家賢租地使用，被告林栓安、張
    依姿復於被告黃永勝入監後接手用地，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
    物，並與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共同將從事窯業裝潢工程所產
    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等載運傾倒棄置在該地。從而，核被告
    5人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
    廢棄物罪；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並犯同法條第3款
    之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起訴書所犯法條欄漏載同法
    條第3款之規定，惟犯罪事實欄已論及，本院自應予以審判
    ，並予補充。
  ㈡就所犯前揭罪名，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有犯意之聯
    絡與行為之分擔，並就所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與被告呂偉
    伯、陳屏圓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依刑法第28條之規
    定，為共同正犯。
  ㈢所犯前揭罪名，皆具有反覆實行性質，均應屬集合犯。被告
    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揭數罪名，為
    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應從一情節較重之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39號判決要旨參照）。
  ㈣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
    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
    者而言（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5998號、88年度台上字第
    1270號判決要旨足供參照）。查被告張依姿於共同被告黃永
    勝入監後，亦接手安排共同被告呂偉伯將從事窯業裝潢工程
    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等載運傾倒棄置在該地，並為共同
    被告黃永勝收取報酬及向共同被告呂偉伯收費共3萬7500元
    ，此據其於警詢時與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偵卷第133頁、
    本院卷第240頁），且與共同被告呂偉伯於警詢時與偵查中
    、共同被告黃永勝於本院審理時之供述互核相符（偵卷第91
    頁至第92頁、第475頁、本院卷第240頁），既為共同被告黃
    永勝圖得不法利益而參與本案犯行，就前述罪名有犯意之聯
    絡與行為之分擔，應堪認定。辯護人為被告張依姿辯護主張
    其無承租土地亦無管理現場廢棄物權限，應成立幫助犯，認
    依刑法第30條第2項減輕其刑（本院卷第150頁、第244頁）
    ，尚有誤會。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
    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又刑事審判旨
    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
    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
    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
    ，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
    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
    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再刑
    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
    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
    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
    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
    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
    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或處斷低
    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呂偉伯、陳
    屏圓、張依姿所犯前揭罪名，固屬違法，斟酌被告呂偉伯、
    陳屏圓尚非主導犯罪，被告張依姿並無所得，而其等坦承不
    諱且與被害人調解成立履行完畢或依約履行中，詳如後述，
    綜合上情，斟酌當事人、辯護人等陳述之意見，本院審酌被
    告3人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縱
    科以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均酌
    量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提供土地由被告呂偉伯
    、陳屏圓堆置廢棄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實非可取，但觀
    諸現場照片所示，該等物品實具有相當之重量，尚不致輕易
    隨風對外散布，亦應不會即時滲入土壤內，對環境、生態及
    社會大眾健康之影響尚屬有限，既以被害人僱工清除完畢，
    回復原狀，此有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民
    國112年3月30日保七三大一中刑字第1120002004號函附照片
    4張、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5月2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
    781100號函1份在卷可參（偵卷第519頁至第522頁、第533頁
    ），對環境污染之危害性尚低，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
    手段、所擔任之犯罪角色、參與程度、犯罪所得，而其等均
    於警詢時與偵查中大致坦認犯行復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與審
    理時坦承不諱，犯罪後之態度均可，再與被害人調解成立，
    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已履行完畢，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
    依姿依約履行中，此經參閱本院112年度司原刑移調字第65
    號調解筆錄後認為無誤（本院卷第299頁至第301頁），不無
    彌損負責之誠，而被告黃永勝教育程度「高中畢業」，另因
    詐欺等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水電」或「工
    」，月入約4萬元，須扶養子女2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
    ；被告林栓安教育程度「國中畢業」，另因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等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餐飲」，月
    入約3萬元至3萬5000元，須扶養其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
    」；被告呂偉伯教育程度「國中畢業」，另因後述案件經論
    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建材行隨車、司機」，月入約
    4萬5000元，須扶養子女1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
    陳屏圓教育程度「高中畢業」，另因後述案件經論罪科刑及
    執行之紀錄，職業「建材行司機」，月入約5萬1000元至5萬
    2000元，須扶養子女2名及懷孕配偶，家庭經濟狀況「小康
    」；被告張依姿教育程度「高中畢業」，另因賭博案件經論
    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美髮」，月入約1萬元，須扶
    養子女2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情，業據其等於警詢
    時與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偵卷第51頁、第69頁至第70頁、
    第89頁、第111頁、第129頁、本院卷第244頁），依此顯現
    其等智識程度、品行、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陳屏圓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被
    告呂偉伯、張依姿均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併科罰金如
    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㈥查被告呂偉伯僅於107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於107
    年10月24日以107年度交簡字第336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
    ，於107年11月23日確定，於108年3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
    畢；被告陳屏圓僅於100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於1
    00年7月15日以100年度桃交簡字第2678號判決判處罰金4萬5
    000元，於100年10月11日確定，於100年11月22日繳清罰金
    執行完畢之事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287頁至第288頁、第291頁），是被告呂偉
    伯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
    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陳屏圓未
    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其等均因一時失慮
    ，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應無
    再犯之虞，其等受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各依
    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第1款之規定，分別宣告緩刑如主
    文所示。
  ㈦查被告5人與被害人調解成立而已履行部分，堪認實際合法發
    還被害人之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不予
    宣告沒收或追徵；尚待履行分期給付部分，如能確實履行調
    解金額，已足以剝奪犯罪利得，若未能履行，被害人亦得持
    該調解筆錄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達沒收制
    度剝奪被告犯罪利得之立法目的，若再就此部分予以宣告沒
    收、追徵，亦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
    ，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至調解金額與犯罪所得間之差額部
    分，依其等調解筆錄之約定，被害人亦同意拋棄其餘請求，
    如仍諭知沒收調解金額與犯罪所得間之差額，不無過苛之虞
    ，亦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另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
    訴。 　　
本案經檢察官余佳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蔚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吳宗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心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實體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29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永勝


選任辯護人  邱暄予律師
            黃煒迪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8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0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黃永勝之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黃永勝提起上訴，嗣於本院審判中，陳明其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均不上訴（見本院卷第117頁），並具狀撤回此部分之上訴，有刑事撤回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51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被告之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其他部分，故本案量刑基礎之犯罪事實及論罪，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關於被告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關於刑之減輕部分：
　　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關於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除應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法定最低度刑為有期徒刑1年，惟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各人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環境之程度亦屬有別，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刑度，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固未依規定清除廢棄物並堆置廢棄物於被害人蕭家賢之土地，然被告並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前科，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且本案堆置之廢棄物，業經清理完畢，此有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民國112年3月30日保七三大一中刑字第1120002004號函附照片、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5月2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781100號函在卷可參（見111偵19064卷第519至522、533頁），復被告與被害人成立調解並賠償其損失，犯罪所生危害較輕，被害人並同意給予被告從輕量刑，此有原審112年度司原刑移調字第65號調解筆錄及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稽（見112原訴88卷第299至301頁、本院卷第222頁），若論以其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4款之最低法定本刑有期徒刑1年，容有情輕法重之憾，依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三、撤銷改判及量刑理由：
　㈠原審就被告犯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本案應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已如前述，原審未斟酌及此而為量刑，自有未當，被告上訴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從輕量刑，為有理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共犯林栓安等人為圖獲利未依規定清除廢棄物並堆置於被害人土地，所為造成被害人之損害，及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及角色分擔、犯罪所得數額，本案所堆置之廢棄物業經清理完畢，暨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與被害人成立調解並賠償完畢，被害人同意給予從輕量刑，兼衡被告之品行及其自陳：高中畢業，已婚，從事水電工作，要扶養其母、配偶及2名未成年子女（3歲、1歲），經濟狀況勉持等語（見本院卷第123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有期徒刑、併科罰金刑部分，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佳恩提起公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原定於113年10月3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故順延至次一上班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陳俞伶
                                       法　官  曹馨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紹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永勝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樓
　　　　　　林栓安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巷0號0樓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呂偉伯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號
　　　　　　陳屏圓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號0樓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之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陳柏甫律師
被　　　告　張依姿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樓
選任辯護人　田芳綺律師
　　　　　　邱暄予律師
　　　　　　黃煒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9064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黃永勝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二、林栓安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三、呂偉伯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
四、陳屏圓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五、張依姿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呂偉伯、陳屏圓、張依姿所犯各罪，均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5人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告知被告5人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倒數第1行第1字後應補充「，期間黃永勝、林栓安、呂偉伯、陳屏圓各得酬新臺幣（下同）7萬7500元、19萬2000元、14萬400元、3600元」，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5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與審理時之自白者外，餘均同於起訴書之記載，茲均引用之（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㈠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規定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所欲規範者，應係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行為，係以提供土地者為處罰對象；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避免造成污染，固不側重於行為人對該土地是否有所有權、是否有權使用，亦不問提供之土地係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然仍當以行為人對於所提供之土地具有管領之事實為其前提。亦即凡以自己所有之土地，或有權使用（如借用、租用等）、無權占用之他人土地，以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之行為，均有上開條款之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39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黃永勝透過證人曲學政向被害人蕭家賢租地使用，被告林栓安、張依姿復於被告黃永勝入監後接手用地，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並與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共同將從事窯業裝潢工程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等載運傾倒棄置在該地。從而，核被告5人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並犯同法條第3款之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起訴書所犯法條欄漏載同法條第3款之規定，惟犯罪事實欄已論及，本院自應予以審判，並予補充。
  ㈡就所犯前揭罪名，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並就所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與被告呂偉伯、陳屏圓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為共同正犯。
  ㈢所犯前揭罪名，皆具有反覆實行性質，均應屬集合犯。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揭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應從一情節較重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39號判決要旨參照）。
  ㈣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5998號、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要旨足供參照）。查被告張依姿於共同被告黃永勝入監後，亦接手安排共同被告呂偉伯將從事窯業裝潢工程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等載運傾倒棄置在該地，並為共同被告黃永勝收取報酬及向共同被告呂偉伯收費共3萬7500元，此據其於警詢時與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偵卷第133頁、本院卷第240頁），且與共同被告呂偉伯於警詢時與偵查中、共同被告黃永勝於本院審理時之供述互核相符（偵卷第91頁至第92頁、第475頁、本院卷第240頁），既為共同被告黃永勝圖得不法利益而參與本案犯行，就前述罪名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應堪認定。辯護人為被告張依姿辯護主張其無承租土地亦無管理現場廢棄物權限，應成立幫助犯，認依刑法第30條第2項減輕其刑（本院卷第150頁、第244頁），尚有誤會。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再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或處斷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張依姿所犯前揭罪名，固屬違法，斟酌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尚非主導犯罪，被告張依姿並無所得，而其等坦承不諱且與被害人調解成立履行完畢或依約履行中，詳如後述，綜合上情，斟酌當事人、辯護人等陳述之意見，本院審酌被告3人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縱科以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均酌量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提供土地由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堆置廢棄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實非可取，但觀諸現場照片所示，該等物品實具有相當之重量，尚不致輕易隨風對外散布，亦應不會即時滲入土壤內，對環境、生態及社會大眾健康之影響尚屬有限，既以被害人僱工清除完畢，回復原狀，此有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民國112年3月30日保七三大一中刑字第1120002004號函附照片4張、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5月2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781100號函1份在卷可參（偵卷第519頁至第522頁、第533頁），對環境污染之危害性尚低，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擔任之犯罪角色、參與程度、犯罪所得，而其等均於警詢時與偵查中大致坦認犯行復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與審理時坦承不諱，犯罪後之態度均可，再與被害人調解成立，被告呂偉伯、陳屏圓已履行完畢，被告黃永勝、林栓安、張依姿依約履行中，此經參閱本院112年度司原刑移調字第65號調解筆錄後認為無誤（本院卷第299頁至第301頁），不無彌損負責之誠，而被告黃永勝教育程度「高中畢業」，另因詐欺等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水電」或「工」，月入約4萬元，須扶養子女2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林栓安教育程度「國中畢業」，另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餐飲」，月入約3萬元至3萬5000元，須扶養其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呂偉伯教育程度「國中畢業」，另因後述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建材行隨車、司機」，月入約4萬5000元，須扶養子女1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陳屏圓教育程度「高中畢業」，另因後述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建材行司機」，月入約5萬1000元至5萬2000元，須扶養子女2名及懷孕配偶，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張依姿教育程度「高中畢業」，另因賭博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職業「美髮」，月入約1萬元，須扶養子女2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情，業據其等於警詢時與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偵卷第51頁、第69頁至第70頁、第89頁、第111頁、第129頁、本院卷第244頁），依此顯現其等智識程度、品行、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陳屏圓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被告呂偉伯、張依姿均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併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㈥查被告呂偉伯僅於107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於107年10月24日以107年度交簡字第336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於107年11月23日確定，於108年3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被告陳屏圓僅於100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於100年7月15日以100年度桃交簡字第2678號判決判處罰金4萬5000元，於100年10月11日確定，於100年11月22日繳清罰金執行完畢之事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87頁至第288頁、第291頁），是被告呂偉伯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陳屏圓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其等均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其等受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各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第1款之規定，分別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
  ㈦查被告5人與被害人調解成立而已履行部分，堪認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之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尚待履行分期給付部分，如能確實履行調解金額，已足以剝奪犯罪利得，若未能履行，被害人亦得持該調解筆錄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已達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利得之立法目的，若再就此部分予以宣告沒收、追徵，亦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至調解金額與犯罪所得間之差額部分，依其等調解筆錄之約定，被害人亦同意拋棄其餘請求，如仍諭知沒收調解金額與犯罪所得間之差額，不無過苛之虞，亦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另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
    訴。 　　
本案經檢察官余佳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蔚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吳宗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心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實體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